
琼商贸 EzO17)305号

海南省商务厅

关于抓紧报送 zO17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顼资金

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及提升国际化

经营能力方向顼目申报材料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,各有关企业

单位 :

zO17年 5月 24日 ,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印发 《关

于做好 ⒛17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国

际市场及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方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琼商

贸 匚2017)183号 ),要求省级项目分三次受理,由 于商务部
“
外

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网络系统
”

于2017年 7月 5日 才开通 ,

造成我省项目单位企业不能在文件规定的时间里上网填写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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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同时,新修订的 《海南省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、提升国

际化经营能力资金使用细则》对海口市项目审核及资金拨付作了

适当调整。为保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和及时拨付 ,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zO17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开拓国际市场及提

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时间:2016年 11月 1日 至⒛17年 8月

31日 期间实施完成的项目。

(一 )原省级项目分二次受理:第一批zO16年 11月 1日 至

4月 30日 前实施完成的项目,须在 zO17年 7月 31日 前在网上

申报:并提交资金申请材料;第二批⒛17年 5月 1日 至 8月 31日

前实施完成的项目,须在 9月 30日 前在网上申报并提交资金申

请材料。1

(二 )新修订的有关细则规定,在各市县工商部门注册的企

业,向 当地商务主管部门递交资金申请材料,由 当地商务主管部

门初审同意后,将企业申报材料上报省商务厅组织审核。由于海

口市企业项目的申报、审核拨付等程序已调整,同 时为了项目申

报审核工作衔接顺利推进,zO17年度海田市项目分一次受理 ,

zO16年 11月 1日 至 8月 31日 前实施完成的项目,须在 9月 30

日前在网上申报并提交资金申请材料。由海田市商务主管部门受

理并进行初审后,于 ⒛17年 10月 15日 前报送省商务厅,由省

商务厅委托第三方审核机构统一审核,并将资金拨付项目单位。

二、各有关企业、承办中介机构对 zO16年 11月 1日 至 4

2̄o



月 30日 实施完成的项目 (第一批 ),必须尽快于⒛17年 7月 31

日前上网填写有关申报材料并递交纸质材料。在市县注册登记的

企业和单位向当地市县商务主管部门递交资金申请材料。在规定

时间内不上网填报并递交项目申报材料的,商务主管部门将不再

受理,后果由企业自负。  ∶

三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受理材料后,要严格按照 (琼商贸

匚2017〕 183号 )文的有关要求,对所受理的项目材料的齐全性、

规范性进行初审,要认真核实有关合同、发票、凭证等原件材料

并作出初审意见。第一批项目、第二批项目分别于⒛17年 8月

10日 前和 10月 15日 前报送省商务厅。市县商务部门未在规定

时间内报送初审材料,省商务厅将不再受理,后果由市县商务部

门负责。

四、在省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和单位,直接向省商务厅

递交资金申报材料。在规定时间内不上网填报并递交项目申报材

料的,省商务厅将不再受理,后果由企业自负。

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、各企业和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申报工

作,务必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要求,认真做好项目申报和审

核工作,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联系人:林保松  联系电话:089865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

海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17年 7月 2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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